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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規則 

定義 

 

(a) 為便利讀者，規則內的定義玆重覆載列如下： 

 

「電子收付款指示」或

「EPI」 

指 

 

由結算公司發出並透過銀行公會票據交換所

傳達至參與者的指定銀行予以處理的一項付

款指示，指示(i)兩位參與者之間就以貨銀對付

方式在中央結算系統執行的已劃分的買賣或

交收指示的交易或投資者交收指示的交易進

行款項交收；(ii)向發行人支付認購款項或向參

與者支付退款；或(iii)結算參與者或託管商參

與者向其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就STI轉移

按貨銀對付方式進行款項交收；或(iv) 參與者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除外）向結算公司支付中

央結算系統服務的費用及開支；  

 

「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 

 

指 根據規則第 4107(vii)條，中華通結算參與者所

需繳付由結算公司所釐定作為內地證券結算

風險基金的款項； 

 

(b) 除非內文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語運用於本運作程序規則時具有下列含義： 

 

「即日應付內地結算備付

金報告」 

 

指 結算公司提供給中華通結算參與者的報告，

其中列明該參與者即日應付內地結算備付金

的數額及計算； 

 

「應付內地結算備付金報

告」 

 

指 如第 10A.8.5 節及《參與者適用的中央結算系

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所述，就中華通結算

參與者而言，由結算公司向該參與者提供的

報告，其中包括參照該參與者及其非結算參

與者於中華通證券的購入成交額以及於中華

通證券的逾期待交付持續淨額交收數額以及

該參與者及其非結算參與者在中華通市場為

特別獨立戶口執行的中華通證券賣出成交

額，該參與者應付的內地結算備付金計算之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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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獨立戶口未能交付」 

 

指 於交收日未能從特別獨立戶口轉移相關數量

的中華通證券予中華通結算參與者進行持續

淨額交收； 

 

第二節 

參與者 

2.3.3 獲派的戶口編號 

結算參與者或中華通結算所身份的結算機構參與者的抵押股份統制戶口獲配

的編號為20號。 

 

2.3.10  抵押股份統制戶口 

結算參與者或中華通結算所身份的結算機構參與者的抵押股份統制戶口會用

作記錄由該參與者的股份戶口轉移至其 CCMS 抵押品戶口的抵押證券，以保

證： 

 

2.3.14 登記為中華通結算參與者的全面結算參與者以及託管商參與者的股份戶口配

對 

 

2.3.15 特別獨立戶口 

為方便結算公司進行前端監控，以確定託管商參與者或非交易所參與者的全

面結算參與者的客戶在任何一個交易日可沽出售的中華通證券的上限，託管

商參與者或非交易所參與者的全面結算參與者須在客戶要求下，為客戶於中

央結算系統設定具投資者識別編號的特別獨立戶口，管理客戶的中華通證券

持倉。託管商參與者或全面結算參與者須就以下事項給予結算公司不少於五

個辦公日的書面通知：(i) 為客戶設定特別獨立戶口；(ii) 中央結算系統編配

予該特別獨立戶口的投資者識別編號；(iii) 客戶授權可代其透過相關中華交

易通執行中華通證券賣盤的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詳細資料；及(iv) 任何曾通

知結算公司有關特別獨立戶口的資料的變動。每名客戶可就每個特別獨立戶

口授權不超過 20 名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代其執行賣盤，而託管商參與者或全

面結算參與者及獲授權的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必須以結算公司不時指定的方

式就每項此等授權向結算公司發出書面通知。 

 

 若在為客戶執行有關其特別獨立戶口中任何中華通證券的賣盤後發生特別獨

立戶口未能交付，負責結算及交收該中華通證券交易的中華通結算參與者須

就前端監控的缘故向結算公司提出要求調整以下各項： (i)（如適用）其可沽

出餘額，(ii) 該客戶特別獨立戶口的可沽出餘額，及(iii)（如適用）任何其他

客戶之特別獨立戶口的可沽出餘額、即客戶買入的同一中華通證券由中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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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參與者在同一交易日負責為其結算及交收、但因特別獨立戶口未能交付

而影響到向該客戶特別獨立戶口交付相關數量中華通證券。 

 

 提出此要求的情況以及提出要求的規定及程序，概以結算公司不時訂明並通

知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為準。如確認已發生指稱的特別獨立戶口未能交付，

而所牽涉之特別獨立戶口中的相關中華通證券數量足夠作出相關調整，結算

公司將會：(i)從特別獨立戶口未能交付所牽涉的特別獨立戶口的可沽出餘額

扣除未能交付數量，(ii)在任何其他受影響客戶的特別獨立戶口的可沽出餘額

加入相關股份數量，以反映其在同一交易日買入的同一中華通證券數額；及

(iii)從特別獨立戶口未能交付的數量扣除上文(ii)所指數量後如有差額，將之加

入中華通結算參與者相關股份戶口的可沽出餘額。如特別獨立戶口未能交付

所牽涉的特別獨立戶口內的相關中華通證券不論任何原因已全部或部分轉

出，令戶口內可供轉移的數量不足以作出相關調整，結算公司將按該特別獨

立戶口所具有的數量以上述方式作調整，並可就前端監控目的，將其他獲轉

移全部或部分中華通證券未能交付數量的中華通結算參與者或特別獨立戶口

的可沽出餘額作出調整。 

 

結算公司所作任何調整只就前端監控之目的對調整可沽出餘額產生影響，並

只適用於下一個交易日。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各個股票戶口的實際持倉或特別

獨立戶口的持倉概將不會被調整。 

 

2.4.3 款項非由結算公司持有 

款項記賬的分戶口所記錄參與者與結算公司之間就某一合資格貨幣的款項責

任，將由結算公司於每一辦公日結束時以向參與者的指定銀行發出「直接記

除指示」或簡稱「DDI」或「直接記存指示」或簡稱「DCI」的方式進行交收，

惟(i) 中華通證券持續淨額交收股份數額的款項責任，將由結算公司於下一辦

公日以向參與者的指定銀行或由結算公司指定的銀行發出「票據交換所自動

轉賬系統付款指示」或簡稱「CPI」的方式每日進行交收；(ii)在辦公日或交收

日進行的即日付款，將於同日下午約二時三十分或結算公司指定的其他時間

以向參與者的指定銀行發出「即日付款指示」或簡稱「IPI」的方式進行交收；

(iii)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的結賬戶口以電子收付款指示自動轉賬方

式每週以港元交收一次，而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結賬戶口則以直接記除指示

方式每月以港元交收一次；及(iv)結算公司收取的代收股息服務費及代收利息

服務費是以有關證券所採用的合資格貨幣計算，而結算公司會在向參與者派

發股息及利息前扣除該等費用。詳情請參閱第 14 節。 



 

4 

第五節 

合資格證券 

5.3  股份編號及稱謂 

一般而言，如合資格證券在聯交所上市或獲准在聯交所買賣，結算公司通常

沿用聯交所使用的股份編號及稱謂。如屬股份編號為6位數並以「60xxxx」起

首的中華通證券，結算公司一般按照配對程式將股份編號轉為相關中華通市

場營運者使用的股份編號轉為五位數字的股份編號用於中央結算系統

「9xxxx」。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分派予參與者的權益股份，股份編號並非以

「60xxxx」起首，結算公司將透過通告通知參與者有關的股份編號配對。結

算公司將於香港交易所網站公布中華通證券股份編號與其對應的中央結算系

統股份編號清單。  

 

     

第六節 

運作及服務時間表 

6.1 處理及服務 

一般而言，中央結算系統於下列時間向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提供服

務設施：星期一至星期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七八時十五分至下午八時三

十分，亦會於星期六（公眾假期除外）上午八時至下午一時提供查詢及檢索

報告的服務，以及結算公司指定的其他服務及功能。一般而言，投資者戶口

持有人及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通常可以全日接近 24 小時透過「結算通」

及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使用及進入有關的服務及設施。 

 

6.2.1  有關非中華通證券的合資格證券的每日處理及服務時間表 

 

在本第 6.2.1 節內，凡提述「合資格證券」之處均指非中華通證券的合資格證

券。  

 

時間 中央結算系統事項 

 

上午七時十五分 

 

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參與者網間連接

器開始提供以下服務及設施：  

 

 (i)  結算服務（交收指示整批傳送功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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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中央結算系統事項 

  

(ii) 結算及交收的查詢服務、查詢螢光屏廣播

訊息及報告檢索等功能 

 

 前一日的所有報告均可供檢索 

 

上午八時 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參與者網間連接

器開始提供以下服務及設施： 

  

(i)  結算服務（交收指示／投資者交收指示的

修訂活動及投資者交收指示整批傳送功

能）； 

  

(ii) 戶口轉移指示/股份獨立戶口轉移指示的

修訂活動及整批傳送功能及大批戶口轉移

指示／股份獨立戶口轉移指示修訂功能； 

 

 (iv)  預先繳付現金指示、預先繳付現金／交易

通付款預設指示、即日付款預設指示及代

理人款項（傍晚）預設指示的修訂功能；

及 

  

 (v)  認購、權益選擇、投票指示、電子認購新

股指示（該日為申請或確認首日除外）、

投標指示（該日為投標或申請首日除外）

及公司代表/委託人指示的修訂功能； 及 

  

 

 

(vi) 結算及交收的查詢服務、查詢螢光屏廣播

訊息及報告檢索等功能。 

 

 前一日的所有報告可供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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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中央結算系統事項 

下午七時 停止交收指示／投資者交收指示修訂及投資

者交收指示整批傳送、預先繳付現金／交易通

付款預設指示修訂、即日付款預設指示修訂、

代理人款項（傍晚）預設指示修訂、大批戶口

轉移指示/ 大批股份獨立戶口轉移指示修訂、

共同抵押品管理系統之現金轉移指示及股份

轉移指示修訂服務、投標指示、認購、權益選

擇、投票以及公司代表／委託人指示修訂功能

服務 

 

下午七時十五分 停止交收指示／戶口轉移指示／股份獨立戶

口轉移指示整批傳送功能 

 

下午七時三十分 停止戶口轉移指示／股份獨立戶口轉移指示

的修訂活動輸入功能及大批戶口轉移指示／

股份獨立戶口轉移指示功能 

 

下午八時 

 

停止戶口轉移指示／股份獨立戶口轉移指示

整批傳送功能 

 

下午八時（以後） 第六次最後一次STI整批處理程序（僅適用於

以毋須付款方式進行的STI轉移） 

 

 

 

6.2.2 有關中華通證券的每日處理及服務時間表 

 

時間 中央結算系統事項 

 

上午七時四十五分 

 

首次交收指示多批交收處理程序（僅供不涉及

特別獨立戶口的交收指示股份數額的交收，而

付方是託管商參與者或非交易所參與者的全

面結算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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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中央結算系統事項 

上午八時 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參與者網間連接

器開始提供以下服務及設施： 

 

(i) 戶口轉移指示／股份獨立戶口轉移指示

的修訂活動及整批傳送功能及大批戶口

轉移指示／股份獨立戶口轉移指示修訂

功能； 

 

下午四時（以後） 開始提供預先繳付現金服務及輸入交付指示

功能（僅供持續淨額交收股份數額的交收） 

 

下午六時 停止戶口轉移指示／股份獨立戶口轉移指示

修訂及整批傳送功能 

 

下午七時（大約） 第三次交收指示多批交收處理程序（僅供託管

商參與者及非交易所參與者的全面結算參與

者由特別獨立户口轉至中華通結算參與者的

交收指示股份數額的交收） 

 

停止輸入交付指示功能（僅供持續淨額交收股

份數額的交收） 

 

開始提供輸入交付指示功能（僅供交收指示股

份數額的交收）、特別獨立戶口未能交付修訂

功能及認購指示修訂功能活動服務（適用於所

有公告類別） 

 

下午七時十五分 停止交收指示整批傳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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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中央結算系統事項 

下午七時三十分 停止交收指示／交付指示修訂活動功能 

 

最後一次交收指示配對 

 

最後一次交收指示多批交收處理程序（僅供交

收指示股份數額的交收） 

 

停止交收指示整批傳送功能 

 

下午七時四十五分 停止交收指示修訂功能、輸入交付指示功能

（僅供交收指示股份數額的交收）、大批戶口

轉移指示／股份獨立戶口轉移指示修訂功

能、特別獨立戶口未能交付修訂功能停止戶口

轉移指示／股份獨立戶口轉移指示的修訂活

動及整批傳送及認購指示修訂活動功能 

 

最後一次交收指示配對 

 

最後一次交收指示多批交收處理程序（僅供交

收指示股份數額的交收） 

 

下午八時 停止戶口轉移指示／股份獨立戶口轉移指示

的修訂活動及整批傳送功能 

 

下午八時（以後） 

 

最後一批股份權益分派 

 

下午八時三十分 最後一批股份權益分派 

 

下午八時三十分（以後） 

 

攝取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及其非結算參與者的

中華通證券的可沽出餘額總額作前端監控 

 

下午九時（以後） 

 

 

攝取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及其非結算參與者的

中華通證券的可沽出餘額總額作前端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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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代理人服務 

8.11A.3 手續 

為便利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在非常傖促的時限內若有意根據公開配

售認購新股，應在不遲於結算公司訂明的時限內（通常為有關發行人就認購

新股所定限期當日上午十一時前）透過其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或參與者網間

連接器輸入認購指示。為便利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在非常傖促的時

限內根據公開配售認購新股除結算公司另有指明外，結算公司亦將接納參與

者的書面認購指示。通常會辦理以下手續： 

 

(i) 發行人發出相關公佈時，結算公司將於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儘快透過螢

光屏廣播訊息服務通知參與者有關安排； 
 

(ii) 就結算公司於所訂明時限前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或參與者網間連

接器接獲的認購指示而言，結算公司於接納及處理有關指示後，將會

向付款方參與者的指定銀行發出票據交換所自動轉賬系統付款指示，

並隨即從參與者的指定銀行戶口扣除認購款項。過程中不會發出任何

直接記除指示。參與者須在其指定銀行戶口內存有足夠金額，以確保

結算公司可執行該等認購指示。若未能在下午一時前向結算公司提供

有關款項，結算公司將不會執行該等認購指示； 
 

(ii)(iii)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亦須在不遲於發行人訂定的認購日內結

算公司所指定時限向結算公司遞交已填妥的公開配售認購表格（表格

見《參與者適用的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載於附錄3.4a）連

同付款證明（例如銀行存款收據，另加有關參與者的資料，包括參與

者編號、相關股份代號及已付認購供款）； 
 

(iii)(iv) 於指定時限前接獲參與者的公開配售認購表格及付款證明後，結算公

司將根據參與者的指示認購配售股份； 
 

(iv)(v) 倘結算公司於內地辦公日下午七時或以前收到中華通結算所確認配售

股份已無條件記存入結算公司在中華通結算所開設的股份戶口後，結

算公司通常會於同日按第6.2.2節所述分批將該等配售股份記存入有關

參與者的股份戶口；否則，結算公司會於隨後的內地辦公日記存該等

權益；及 
 

(v)(vi) 結算公司向參與者的股份戶口記存新股後，將會更新相關參與者的「權

益報表」，並將於同日透過螢光屏廣播訊息服務通知參與者。獨立通

知書將於隨後的辦公日供相關參與者領取，以便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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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2 手續 

(x) 結算公司會向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及參與者（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除外）

分別發出直接記除指示及電子收付款指示，向參與者收取有關處理電

子認購新股指示及發出電子收付款指示的費用（見第 21.56、21.7、22.23

及 22.4 節）。 

 

8.22.2 倘若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未能向結算公司提供任何上述的必備文

件，則惟有能提供下列項目才可能獲結算公司受理追討未認領權益：(i)未能提

供任何該等文件的合理原因；(ii)相關過戶登記處證明已提取的股份未經登記及

／或已經登記的文件，連同承讓人的資料（如適用者），而結算公司會在有關

的參與者要求下申請該等證明文件，所需費用均由參與者承擔；及(iii)（如結

算公司要求的話）由參與者按結算公司接納的形式(見附錄 3.10)發出經持牌銀

行或(預先獲結算公司批准並按結算公司接納的形式)第三參與者為保證人批註

的保證書。結算公司會以發出電子收付款指示自動轉賬的方式收取手續費（見

第 21.6 節）。 

 

第十節 

聯交所買賣 一 持續淨額交收制度 

10.8.2  補購的時間 

待交付的參與者有意根據規則第 3501(iv)條向結算公司提出不得撤回的補購

要求時，必須填妥指定的補購要求表格（表格見《參與者適用的中央結算系

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見附錄 4.7a），並把表格交回結算公司。倘若結算公司

於晚上八時一分至中午十二時之間收到補購要求表格，便會於聯交所午市期

間在聯交所或其以外發出落盤指示。倘若結算公司於下午十二時一分至晚上

八時之間收到補購要求表格，便會於下一個交易日在聯交所或其以外發出落

盤指示。結算公司須在其認為最佳的市場價格及條件下進行補購（但需考慮

到結算公司可能要迅速行事，而結算公司在忠誠辦事的情況下無須負上法律

責任）。待交付的參與者須承擔有關結算公司因進行補購而招致的一切成本及

開支，並須向結算公司、聯交所及身為結算公司控制人的認可交易所控制人

償付該等費用。 

 

10.8.4  T+3 豁免補購的申請方法 

有意根據第 10.8.3 節申請豁免的待交付參與者，必須於到期交收日（即 T+2

日）晚上八時或之前把填妥的豁免補購申請表格（表格見《參與者適用的中

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見附錄 4.7）交回結算公司。該申請表格必須

以傳真方式或結算公司認為適當的其他方式交回，結算公司收到申請表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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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視為正式收到申請。此外，申請豁免的待交付參與者必須於 T+6 日或之前

向結算公司提供下述的有效證明文件，除非結算公司另有通知。除非(i)結算

公司根據第 10.8.3 節豁免參與者進行補購，或(ii)因風險管理委員會所確認的

風險管理原因，或(iii)結算公司根據規則第 3501(iv) 條已補購待交付參與者的

待交付持續淨額交收股份數額，或(iv)符合在第 17.2.13 節詳述的豁免補購的

情況，否則結算公司會於 T+3 日透過其指定經紀代表待交付的參與者進行（或

在 T+3 日不可行時於隨後的時間進行）補購。為釋疑起見，倘若符合在第

17.2.13 節詳述的豁免補購的情況，待交付的參與者並不須向結算公司申請豁

免補購。 

 

第十A節 

中華通證券交易—持續淨額交收制度 

10A.3.3 中華通結算參與者的待交付股份數額的交收  

中華通結算參與者在持續淨額交收制度下的待交付股份數額，可於每個交收

日在中央結算系統內透過付方參與者輸入交付指示、透過多批交收處理程序

或自動進行的跨日淨額結算進行交收。通常首先會交收中華通結算參與者所

持有最久的待交付股份數額。 

 

10A.3.4 中華通結算參與者的待收取股份數額的交收及全面結算參與者可沽出餘額的

調整  

縱使持有在持續淨額交收制度下的待收取股份數額的中華通結算參與者或未

能於到期交收日（即 T 日）在中央結算系統內收取到中華通證券，彼等可利

用其未交收的待收取股份數額去抵銷於其後的交收日在持續淨額交收系統下

的同一中華通證券的待交付股份數額。 

 

屬全面結算參與者身份的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如在中華通證券中有待收取股份

數額，可使用指定表格（表格見《參與者適用的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

指引》）向結算公司提出調整請求，將其股份結算戶口中待收取股份的相關數

量分配予其相關股份戶口的可沽出餘額（包括其非結算參與者的可沽出餘

額）。結算公司作出的任何調整僅用作就前端監控目的而進行的可沽出餘額調

整，並僅適用於下一個交易日。該全面結算參與者股份戶口的實際持股量不

會調整。 

 

10A.6.2 補購的時間 

除非因風險管理委員會確認的風險管理原因正在影響結算公司，否則結算公

司或指定經紀可代待交付的中華通結算參與者於T+1日（或在T+1日不可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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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隨後的時間進行），補購其中華通證券中在持續淨額交收制度下的到期交收

日尚未交收的待交付股份數額（即於T日中華通證券最後多批交收處理程序結

束後仍未完成交收者），若所需補購數量並非完整買賣單位，則不足一手按一

手計。 

 

10A.6.3 結算公司代表中華通結算參與者進行補購的程序 

下文詳細說明任何可由結算公司代表待交付的中華通結算參與者進行的補購

的程序： 

 

(i) 就待交付的中華通結算參與者的中華通證券於交收日在持續淨額交收制
度下中華通證券的最後多批交收處理程序完結後仍為待交付的股份數額
而言，結算公司會發出載有該等待交付股份數額資料的補購通知書。；
除非因風險管理委員會確認的風險管理原因正影響結算公司，結算公司
會於 T+1 日（或在 T+1 日不可行時於隨後的時間進行）為在補購通知書
上所載的所有待交付股份數額進行補購，若補購數量並非完整買賣單
位，則不足一手按一手計； 

 

(iv) 結算公司須以其決定認為屬可取得的最佳市價及條款進行補購（惟  須
考慮到結算公司需作迅速行動，以及只要結算公司是忠實行事，結算公
司、聯交所、聯交所子公司及身為結算公司控制人的認可交易所控制人
則毋須作任何承擔）。待交付的中華通結算參與者須承擔有關結算公司因
進行補購而招致的一切成本及開支，並須向結算公司、聯交所、聯交所
子公司及身為結算公司控制人的認可交易所控制人償付該等費用，包括
因不足一手按一手計而補購任何超過待交付數量的中華通證券；  

  

10A.7A 延誤交付：中華通證券可沽出售餘額的調整 

就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在持續淨額交收制度下於到期日尚待交付的中華通證券

逾期待交付股份數額，結算公司將要求聯交所從中華通結算參與者下一交易

日的可沽出售餘額中減去該等逾期待交付股份數額；如中華通結算參與者為

全面結算參與者，則從其所有非結算參與者下一交易日的可沽出售餘額中減

去該等逾期待交付股份數額；但如逾期待交付股份數額是或被中華通結算參

與者指稱是完全或部分因為特別獨立戶口未能交付所致，則中華通結算參與

者及相關特別獨立戶口的可沽出餘額將根據第 2.3.15 節進行調整。託管商或

非交易所參與者的全面結算參與者未能將此等證券從客戶的特別獨立戶口交

付予中華通結算參與者所致，則中華通結算參與者須向結算公司提供該交易

日的相關最後結算報表(FCS)，另外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及託管商或全面結算參

與者須向結算公司提供結算公司所需有關逾期待交付股份數額或特別獨立戶

口的其他資料或證明文件，使結算公司可用以確定逾期待交付股份數額是否

確因該託管商或全面結算參與者的失誤所致；如結算公司確定此為實情，結

算公司須改為從特別獨立戶口的可出售餘額中減去逾期待交付股份數額，直

至中華通結算參與者的中華通證券逾期待交付股份數額交收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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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8.7 收取內地結算備付金  

除非結算公司另表同意，若結算公司釐定所需的內地結算備付金有所不足，

將在中華通結算參與者的款項記賬的雜項戶口記除，並向中華通結算參與者

收取。結算公司將透過在每個交易日中央結算系統款項交收程序中向中華通

結算參與者的指定銀行發出直接記除指示，又或以結算公司不時指示的其他

方法向中華通結算參與者按日收取內地結算備付金。若有任何交易日無法發

出直接記除指示，結算公司將於下一個辦公日向中華通結算參與者的指定銀

行發出直接記除指示收取內地結算備付金。視乎結算公司的決定，交易日中

任何在收取內地結算備付金後在中華通結算參與者的CCMS公司抵押品戶口

內的餘下現金抵押品在日終時不會歸還，惟於結算公司可能指明的每月某個

（某幾個）第十個交易日可記存在其CCMS公司抵押品戶口內的任何餘下現

金抵押品則除外。結算公司會以不時指定的方式歸還餘額予中華通結算參與

者。儘管上文所述，結算公司保留權利可在其認為合適的任何時間不歸還餘

下的現金抵押品。 

 

10A.8.8 即日內地結算備付金 

除日終內地結算備付金，中華通結算參與者還須因應要求於結算公司指定的

期間內向結算公司支付即日內地結算備付金，數額按結算公司不時依據中華

通結算參與者的中華通證券買入成交金額及逾期待交付股份數額的合約值以

及特別獨立戶口的中華通證券賣出成交金額所釐定。結算公司釐定的即日內

地結算備付金的任何不足之數，結算公司將會在進行中央結算系統款項交收

過程中透過向結算參與者的指定銀行發出票據交換所自動轉賬系統付款指示

形式收取，或按結算公司不時釐定的其他方式收取。 

 

在結算公司每次計算須收取的即日內地結算備付金要求後，即日應付內地結

算備付金報告將可在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參與者網間連接器上查閲，報告

顯示該交易日個別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即日內地結算備付金要求的計算詳情。 

 

10A.9.5  收取內地證券結算保證金 

視乎結算公司的決定，任何在收取內地證券結算保證金後，在CCMS公司抵

押品戶口內的餘下現金抵押品會在結算公司可能指明的每月某個（某幾個）

第十個辦公日日終時歸還。結算公司會以不時指定的方式歸還餘額予中華通

結算參與者。儘管上文所述，結算公司保留權利可在其認為合適的任何時間不歸還餘

下的現金抵押品。 

 

10A.12 風險管理：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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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12.1 緒言 

每名中華通結算參與者須應結算公司要求，向結算公司提供其不時依據中華

通結算參與者及其非結算參與者於個別交易日的全部中華通證券交易的成交

金額而釐定的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供款，供款比例由結算公司依據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中國內地財政部不時訂明的比例而按其絕對酌情釐定。

如結算公司作為相關中華結算通下有關中華通結算所的結算參與者而毋須向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中國內地財政部管理的證券結算風險基金供款，

結算公司不會要求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對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供款。 

 

結算公司將根據本第10A.12節以人民幣計算及現金收取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

金的供款（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人民幣0.01元）。儘管上文所述，結算公司保留權

利以任何合資格貨幣收取所需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款額。 

 

結算公司有權以從中華通結算參與者收取的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供款履行

其在有關中華結算通下作為中華通結算所的結算參與者而須向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及中國內地財政部管理的證券結算風險基金或任何其他風險基金

供款的責任。 

 

本第10A.12節陳述向中華通結算參與者收取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的範圍及

方式。 

 

10A.12.2 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供款 

  中華通結算參與者的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供款將按以下公式每日計算： 

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及其非結算參與者有關中

華通證券的成交金額 

x 

 

證券結算風險基金比例 

 

其中： 

 

證券結算風險基金比例為結算公司依據其按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中國

內地財政部規定所須繳付內地的證券結算風險基金比例而不時絕對酌情釐定

的比例。 

 

10A.12.3 有關的中央結算系統報告及結算公司的通知 

最後結算表提供中華通結算參與者於該交易日中華通證券交易的成交總額資

料，可有助中華通結算參與者於任何時間估計其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要求。 

 

結算公司將透過廣播訊息服務通知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其須在該交易日繳付的

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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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12.4 收取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供款 

除結算公司另有指定，由結算公司釐定的所需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的記除

賬目將記入中華通結算參與者款項記賬的雜項戶口中，並向中華通結算參與

者收取。結算公司將透過在每個交易日中央結算系統款項交收程序中向中華

通結算參與者的指定銀行發出直接記除指示，又或以結算公司不時指示的其

他方法向中華通結算參與者按日收取任何所需的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若

於該交易日無法發出直接記除指示，結算公司將於下一個辦公日向中華通結

算參與者的指定銀行發出直接記除指示收取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 

 

結算公司概不退回或退還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已付的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供

款，除非結算公司作為有關中華通結算所的結算參與者向由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及中國內地財政部管理在內地的證券結算風險基金作出的供款全部

或部分退回予結算公司。結算公司可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將獲退回的供款

分配予曾向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供款的中華通結算參與者。 

 

 

 第十一節 

聯交所買賣 — 已劃分的買賣的系統 

 

11.8.4 結算公司所指示待交付的結算參與者進行補購的程序 

下文詳細說明待交付的結算參與者進行補購的一般程序： 

  

(iii) 進行補購的待交付的結算參與者，須於聯交所完成買賣時（以指定的方式）

即時安排將補購的詳情（包括對手方的身份）（表格見《參與者適用的中

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見附錄4.6）知會結算公司；及 

 

11.8.7 豁免 

待交付的結算參與者可透過填妥一份「申請豁免進行補購表格」（表格見《參

與者適用的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見附錄4.7）而向結算公司申請

豁免。一般而言，結算公司只在有關的「已劃分的買賣」已進行交收的情況

下授予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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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非聯交所買賣 —交收指示的交易、結算機構的交易、 

投資者交收指示的交易、轉移指示及中華通證券的非交易過戶 
 

12.1.6 交收指示的交易的交收 

 

(vi) 中華通證券 

 

不論一般規則任何其他條文有任何規定，下列各項適用於有關中華通

證券的交收指示： 

 

(e) 如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在持續淨額交收制度下有待交付的中華通證

券股份數額於到期日尚未進行交收，所有涉及該中華通結算參與者

自其股份戶口交付該中華通證券的交收指示均會暫緩執行並不得

進行交收，直至有關的中華通證券尚未交收股份數額全數交收為

止；但如結算公司確定待交付的股份數額尚未交收是完全因為特別

獨立戶口未能交付所致託管商參與者或非交易所參與者的全面結

算參與者未能將此中華通證券從客戶的特別獨立戶口交付予中華

通結算參與者，則結算公司在此中華通結算參與者要求下，將遵循

結算公司不時訂明並通知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的規定及程序，釋放

全部或部分暫緩執行交收指示，惟結算公司可向此中華通結算參與

者施加規定限制。 

  

12.2.7 延誤交付 

 

(d) 結算公司所指示待交付的參與者進行補購的程序 

 
下文詳細說明待交付的參與者進行補購的一般程序： 

 

 (iii) 進行或安排補購的待交付的參與者，須於聯交所完成買賣時透過

聯交所（以指定的方式）即時將補購的詳情（包括對手方的身份）

知會結算公司（表格見《參與者適用的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

者指引》見附錄 4.6）；及  

(g) 豁免 

 

參與者可透過填妥一份「申請豁免進行補購表格」（表格見《參與者適用

的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見附錄 4.7）而向結算公司申請豁免。

一般而言，結算公司只在有關的「已劃分的買賣」（包括「結算機構的交

易」）已進行交收的情況下授予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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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 

證券交收 

 

13.2 以交付指示進行交收 

13.2.1 可由交付指示交收的交易 

中央結算系統所有交易（強制借入證券交易及中華通證券的持續淨額交收股

份數額除外）的交收均可由付方參與者（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除外）在該等交

易的到期交收日或之後輸入交付指示而進行。 

 

就非中華通證券的合資格證券進行交收的交付指示必須在每一交收日每次多

批交收處理程序開始前輸入中央結算系統。就於交收日輸入的中華通證券的

交收指示的交易進行交收的交付指示，則只可於最後一次的持續淨額交收股

份數額多批交收處理程序完成後，至該交收日最後一次的交收指示多批交收

處理程序前期間輸入。 

 

13.2.6 不獲接納的交付指示 

在下列情形下，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就一項在中央結算系統內進行

交易的交收而輸入的交付指示將會無效： 

(vii) 交付指示試圖執行投資者交收指示的交易交收，但非投資者戶口持有

人的參與者已要求暫緩執行交收；及 

 

(viii) 交付指示試圖執行中華通證券的持續淨額交收股份數額的交收；及 

 

(ixviii) 交付指示試圖執行中華通證券的交收指示的交易的交收，而該中華通

證券在持續淨額交收股份數額的最後一次多批交收處理程序後有逾期

待交付的持續淨額交收數額。 

 

13.3.3 多批交收處理程序的進行次數 

就中華通證券而言，每一交收日進行共六次的多批交收處理程序，分別是：

下午五時三十分及下午七時指定為持續淨額交收股份數額的交收兩次；及上

午七時四十五分、下午五時三十分、下午七時及下午七時四十五三十分指定

為交收指示股份數額的交收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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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節 

款項交收 

14.2.4 須填寫的表格 

為使用指定銀行戶口進行中央結算系統款項交收，參與者必須填妥結算公司

可不時指定的扣賬授權書及資料申報授權書，並把該等授權書交回結算公司

處理。該等扣賬授權書及資料申報授權書包括： 

 

(i) 「直接扣賬授權書」 

 

參與者藉發出此授權，授權其指定銀行接受得自結算公司透過直接記

除指示或自動轉賬（見下文）形式發出的記除指示，付款予結算公司。

此外，參與者亦將授權其指定銀行給予結算公司付款確認（見下文）； 

 

(ii) 「電子付款指示扣賬授權書」 

 

參與者藉發出此授權，授權其指定銀行接受結算公司透過電子收付款

指示形式（見下文）發出的記除指示，付款予結算公司或其他參與者；

及 

 

14.3 結算公司向指定銀行發出的指示 

14.3.1 各合資格貨幣的銀行公會票據交換所 

結算公司所發出予指定銀行的直接記除指示、直接記存指示及電子收付款指

示是直接由結算公司向有關合資格貨幣的銀行公會票據交換所發出。結算公

司所發出予指定銀行的自動轉賬指示，由結算公司的往來銀行代表結算公司

向有關合資格貨幣的銀行公會票據交換所發出。而票據交換所自動轉賬系統

付款指示則由結算公司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或者，在機械故障，或電

腦或系統失靈，或通訊媒介失靈，或任何其他不可抗力原因的情況下，則以

指定銀行與結算公司所協定的其他方式發出指示予指定銀行。至於結算公司

就合資格貨幣付款所發出的即日付款指示，則由結算公司的往來銀行代表結

算公司發出予指定銀行。 

 

14.3.2 指示的種類 

由結算公司向參與者的指定銀行發出的指示有四五種不同的種類，即： 

 

(i) 「直接記除指示」或簡稱「DDIs」，或「直接記存指示」或簡稱「D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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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電子收付款指示」或簡稱「EPIs」； 

 

(iii) 自動轉賬指示； 

 

(iiiiv) 票據交換所自動轉賬系統付款指示或簡稱「CPIs」；及 

 

(iv) 即日付款指示或簡稱「IPIs」。 

 

各種不同指示的使用將在第 14.4 節至第 14.8 節作進一步解釋。 

 

14.3.6 有關附寄結單服務的股份獨立戶口的中央結算系統服務涉及的款項 

有關結算參與者或託管商參與者附寄結單服務的股份獨立戶口使用中央結算

系統服務涉及的費用及開支(包括但不限於股份獨立戶口結單收件人以參與

者的名義使用中央結算系統服務涉及的費用及開支)概由參與者支付，由結算

公司透過電子收付款指示自動轉賬系統每月從參與者的港元戶口收取。 

 

14.5 電子收付款指示 

14.5.1 用途 

電子收付款指示乃用以進行(i)參與者之間有關在中央結算系統內以貨銀對

付方式進行的逐項交收（即以貨銀對付方式交收的「已劃分的買賣」、「投資

者交收指示的交易」及「交收指示的交易」）的款項交收；(ii)向發行人支付

認購款項和向參與者退還認購款項； 及(iii)結算參與者或託管商參與者按

貨銀對付方式就 STI轉移向其股份獨立戶口結單收件人支付款項。；及 (iv) 

參與者（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除外）每周向結算公司支付中央結算系統服務的

費用及開支。 

 

14.5.2 程序 

下列為有關結算公司發出的電子收付款指示的程序簡述： 

 

(iib)  於每一辦公日結束時，結算公司將為參與者（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除外）

就中央結算系統服務應付的費用及開支計算有關的徵費款額並分錄於結賬

戶口（款項記賬的一個分戶口）。每逢星期六，中央結算系統將根據每一

參與者的結賬戶口的餘額向其發出電子付款指示，並向結算公司的特定銀

行戶口發出相應的電子收款指示。每逢星期一，香港銀行公會票據交換所

及有關的指定銀行將會處理該等電子收付款指示。若星期一為公眾假期，

上述處理將順延至下一辦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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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結算公司發出的電子收付款指示由結算公司於同日送往有關合資格貨

幣的銀行公會票據交換所；［已刪除］ 

 

(v)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可透過其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或參與者

網間連接器取得其「交收報告」、「參與者適用的直接記除指示／直接

記存指示／電子收付款指示摘要」及「與交收有關的電子收付款指示報

告」（就中央結算系統內以貨銀對付方式進行逐項交收的交易而言）、

及「新發行證券權益報告」（就電子認購新股指示而言）（見第16.6.1

節）及款項記賬結存單（就中央結算系統服務的費用及開支而言）（見

第16.6.1節），載有與其有關指定銀行戶口的記除及記存的電子收付款

指示的詳情。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而言，活動結單會於該結單所載的活

動的下一辦公日登載中央結算系統互聯網系統，並寄予選擇以郵遞方式

收取結單的投資者戶口持有人（見第16.6.2節）。如是由股份獨立戶口

結單收件人收取電子收付款指示的款項，載有付款詳情的活動結單將登

載於中央結算系統互聯網系統。選擇以郵遞方式收取活動結單的股份獨

立戶口結單收件人，將會在活動結單所涉及的付款完成的下一個辦公日

獲寄發活動結單(見第16.6.8節)。沒有選擇透過郵遞方式收取活動結單的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將不獲寄發活動結單，此等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應透過

中央結算系統互聯網系統查閱活動結算資料；及  

 

14.5.3  指定銀行作出的付款確認 

(i) 在本文第 14.5.3 節，「付款確認」為指定銀行過其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

向結算公司作出下列詳述或確認： 

  

(a) 就結算公司向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所發出的電子付款指示

而言，指定銀行尚未或未能於就有關以貨銀對付方式交收的「已劃分

的買賣」、及／或「交收指示的交易」及／或就中央結算系統服務的

費用及開支履行扣款；  

 

14.6 自動轉賬［已刪除］ 

 

14.6.1 用途 

結算公司將採用銀行現行的自動轉賬服務，每週向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

與者收取其使用中央結算系統服務所應付的費用及開支。 

 

14.6.2 程序 

下列為有關結算公司就中央結算系統服務向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收

取的費用及開支的程序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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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每一辦公日結束時，結算公司將計算有關的徵費款額並分錄於結賬戶

口（為款項記賬分戶口之一）； 

 

(ii) 每逢星期六，中央結算系統將根據每一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的

結賬戶口的餘額發出自動轉賬的指示； 

 

(iii) 每逢星期一，香港銀行公會票據交換所及有關的指定銀行將會處理該等

指示；及 

 

(iv) 每逢星期二，有關的參與者可由上午九時起透過其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

或參與者網間連接器接獲其「款項記賬結存單」（見第 16.6 節），以得悉

(ii)項所述的記賬詳情。 

 

若星期一或星期六為公眾假期，上述處理將順延至下一辦公日。 

 

此外，指定銀行必須遵照銀行公會票據交換所就以自動轉賬方式進行中央結

算系統內的款項交收所指定的程序行事。 

 

14.7.3 未能或延誤履行付款責任 

就未能履行或延誤有關任何即日差額繳款的款項或即日按金或有關中華通證

券交易的持續淨額交收款項責任、內地結算備付金或、內地證券結算保證金

或內地證券結算風險基金供款的款項交收責任時，結算公司有可能在認為適

當並符合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的情況下，向有關參與者就該等失責行為或

其他行為採取行動。 

 

第十五節 

查詢服務 

 

15.2 多種查詢功能的運用 

(i) 為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提供的查詢功能： 

 

(f) 「查詢款項數額／指示」功能：查詢在有關交收日（就持續淨額交

收數額而言）應付予或應收自結算公司的款項數額，或（就交收指

示的交易而言）應付予或應收自其他參與者的款項數額，或（就交

收指示的交易／投資者交收指示的交易及已劃分的買賣而言）應付

予或應收自其他參與者的非中華通證券的合資格證券的款項數額；

或由結算公司發出的交收指示；或在有關辦公日（就STI轉移而言) ）

由參與者的股份獨立戶口結單收件人應付予參與者的款項交收指

示。此項功能是為幫助參與者計劃其資金安排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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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節 

報表及報告 

 

16.6 為參與者提供的報告及報表 

 

16.6.1 為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提供的報告及報表 

 

報告編號 報告名稱 發出頻次 提供時間 

CCLUS01  

 

未配對交收指示

報告 

每日八次 

 

 

約上午八時、中午十二時、下午二

時、下午三時十五分、下午四時四

十五分、下午五時十五分、下午五

時四十五分、下午七六時十五分及

下午八七時四十五分（提供中華通

證券每次交收指示配對完成後的

未配對交收指示結果，首次交收指

示配對除外） 

 

CSESP01 已交收數額報告 每日 下午八七時四十五分後（中華通證

券當日的累積交收結果） 

 

CSESI02 

 

即日之投資者交

收指示 / 交收指

示報告  

 

每日八次 

 

 

 

 

 

 

 

 

 

 

約上午八時、下午五四時四十五

分、下午七六時十五分及下午八七

時四十五分（提供每次就中華通證

券交收指示股份數額進行交收的

多批交收處理程序完成後的交收

結果）；以及約中下午十二時十五

分、下午二時十五分、下午三時十

五三十分及下午五時十五三十分

（提供中華通證券每次交收指示

配對完成後的配對交收指示結

果，首次交收指示配對除外）  

 

CCDPC021 中華通市場每月

證券組合費報告 

 

每月 每月首個辦公日由報告檢索功能

可供使用的時間起（上月每個曆日

用以計算中華通證券組合費的組

合價值，並載列組合費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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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AT02 STI活動報告 每日六八次  於每次STI整批轉移處理程序約上

午九時十五分、上午十時、中午十

二時四十五分、下午三時三十分、

下午五時、下午五時三十分、下午

七時及下午八時完成後（非中華通

證券的合資格證券截至報告產生

時的累積STI活動）  

 

  每日八次 於每次STI整批轉移處理程序約上

午九時十五分、上午十時、中午十

二時四十五分、下午三時三十分、

下午五時、下午五時三十分、下午

六時三十分及下午八時完成後（中

華通證券截至報告產生時的累積

STI活動）  

 

CCMIA12 內地結算備付金

及內地證券結算

保證金每季利息

報告（上海）  

 

每季 每季首個辦公日由報告檢索功能

可供使用的時間起（上季利息） 

CRMGF01 

 

應付內地證券結

算保證金報告

（上海） 

 

每月 每月首個辦公日由報告檢索功能
可供使用的時間起 

 

CRMSD01 應付內地結算備

付金報告（上海） 

每日 當日的內地結算備付金要求計算
後 

 

CCLTA01 特別獨立戶口即

日買賣檔案（資

料格式檔案，只

供託管商參與者

及非交易所參與

者的全面結算參

與者） 

 

每日  約下午四時十五分（中華通交易所

結算參與者透過中華交易通為特

別獨立戶口進行的即日中華通證

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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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MSD07 即日應付內地結

算備付金報告

（上海） 

 

每日 計算即日內地結算備付金要求之

後 
 

CSEAS05 A股可沽出餘額

調整報告 

每日兩次 由報告檢索功能可供使用的時間

起（上一日的可沽出餘額調整）及

約下午八時十五分（即日的可沽出

餘額調整） 

 

CSEAS07 A股可沽出餘額

調整稽核報告 

每日 由報告檢索功能可供使用的時間
起 

 

第十七節 

暫停服務 

 

17.2.1 一般原則 

一般而言，倘在任何辦公日上午九時或以後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除卻

以下所述結算公司會在十五分鐘內停止一切中央結算系統及中央結算系統存

管處向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提供有關非中華通證券的合資格證券的

服務及設施： 

 

(i) 有關交收指示、戶口轉移指示、股份獨立戶口轉移指示的傳送功能按其

正常服務時間提供服務； 

 

(i)(ii) 在訊號懸掛後一小時內繼續提供有關交收指示、投資者交收指示、戶口

轉移指示、股份獨立戶口轉移指示、交付指示、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轉換

指示、並行買賣股份轉換指示及預先繳付現金指示的修訂功能，惟在一

小時後則終止有關服務； 

 

(ii)(iii) 交收指示、投資者交收指示、戶口轉移指示、股份獨立戶口轉移指

示、預先繳付現金指示及即日付款摘要的查詢功能、查詢廣播訊息功能

及由結算公司不時訂明的其他查詢功能按其正常服務時間提供服務； 

 

(iii)(iv) 有關抵押證券整批傳送的修訂功能以及抵押品戶口結餘及變動的查

詢功能按其正常服務時間提供服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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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v)  報表及報告按其正常服務時間提供檢索及編印服務。 

 

一般而言，倘在任何辦公日上午九時或以後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除卻以

下所述結算公司會在十五分鐘內停止一切中央結算系統向參與者提供有關中

華通證券的服務及設施： 

 

(i) 在訊號懸掛後一小時內繼續提供有關交收指示、戶口轉移指示、股份獨

立戶口轉移指示的傳送功能按其正常服務時間提供服務，惟在一小時後

則終止有關服務； 

 

(ii) 有關交收指示、戶口轉移指示及股份獨立戶口轉移指示（傳送功能除外）

以及交付指示的修訂功能按其正常服務時間提供服務； 

 

17.2.6b 中華通證券交易的結算及交收 

儘管以上所述，結算公司採取的風險管理措施通常不會受颱風影響，除非不能

如常地推行該等措施。例如，持續淨額交收制度下中華通結算參與者在中華通

證券的股份數額差額繳款、內地結算備付金、內地證券結算保證金、內地證券

結算風險基金供款及抵押品會如常地確定及收取，除非中央結算系統的款項交

收受颱風影響。 

 

17.2.10 款項交收服務 

有關直接記除指示、直接記存指示及、電子收付款指示及自動付款指示的中

央結算系統款項交收服務，取決於有關合資格貨幣的銀行公會票據交換所提

供的服務。根據現行慣例，倘若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於辦公日下午三時或之

前懸掛，合資格貨幣的銀行公會票據交換所將不會在當日辦公日餘下時間就

中央結算系統款項的交收指示提供結算服務。 

 

倘有關合資格貨幣的銀行公會票據交換所在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懸掛後仍提

供服務，則結算公司將如常作出直接記除指示、直接記存指示、及電子收付

款指示及自動付款指示。否則，該日不會視作有關該等指示的中央結算系統

款項交收的「交收日」，並應注意下列各點：  

 

(i) 在一個辦公日，供有關合資格貨幣的銀行公會票據交換所進行處理的中

央結算系統款項交收服務一旦恢復，則結算公司會發出有關的直接記除

指示、直接記存指示及、電子收付款指示及自動付款指示。參與者倘蒙

受任何利息上的損失，則須由其本身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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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倘有關直接記除指示、直接記存指示及、電子收付款指示或自動付款指

示的中央結算系統款項交收不能如期進行，則結算公司會透過發出「交

收報告」及「款項記賬結存單」通知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及 

 

 

第二十節 

紀律處分 

 

20.4  不當行為 

 

20.4.1 紀律處分的理由 

結算公司可就參與者已作出或被合理地相信已作出的不當行為對該參與者採

取紀律處分程序。不當行為包括： 

 

(m) 倘若參與者為交易通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而未能遵守交易通參與者

登記準則、或未能符合維持其交易通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身份的條件

或要求、或未能遵守一般規則第12A條、運作程序規則第12節和其他相

關的運作程序規則的任何規定，或按其履行責任； 及 

 

(n) 倘若參與者為中華通結算參與者，而未能遵守中華通參與者登記準

則、或未能符合維持其中華通結算參與者身份的條件或要求、或未能

遵守一般規則第41章、運作程序規則第10A節和其他相關的一般規則及

運作程序規則規定，或按其履行責任；。及 

 

(o) 如參與者是中華通結算所，但未能遵守任何中華通結算所資格規定或未

能符合以維持中華通結算所身份的任何條件或規定，或未能遵守一般規

則第 42 章和其他相關的一般規則及運作程序規則的規定（包括適用於

屬中華通結算所身份的結算機構參與者的規定）或按一般規則及運作程

序規則的規定（包括適用於屬中華通結算所身份的結算機構參與者的規

定）履行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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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節 

費用及開支 

21.7 其他款項交收收費 

— 其他支付予或向參與者收取的雜項

開支所需的款項交收費用（例如：差

額繳款、按金、基本供款、浮動供款、

有關電子認購新股指示及投標指示

的認購款項及退款）。 

 

每項由結算公司發出的直接記除指
示／直接記存指示／ 電子收付款指
示收費或每項已交收的票據交換所
自動轉賬系統付款指示收費：港元指
示、人民幣指示及美元指示均收費
0.50港元。 

附註： 

費用於款項交收日記除。 

 

費用不適用於第21.14節所述結算公

司每週就費用付款發出的電子收付

款指示 

 

 

21.14 結賬 

 
除非另有說明，參與者（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除外）應付的一切收費到期時均

於參與者的其結賬戶口（其款項記賬的一個分戶口）記除（以港元或以與相

關外幣同等價值的港元計算），並透過發出電子收付款指示自動付款方式在銀

行結算系統按每週結算（另見第 14.65 節）。 

 

外幣會按結算公司不時釐定的匯率兌換為港元。 

21.20 為交易通外匯交易的交收，及為交易通股份加上標記的特別手續費 

— 於到期日未能交收交易通最終外匯

數額或為交收股份轉出外匯交易而

產生的交易通付款指示的特別手續

費； 

0.5% 乘以未交收數額，惟每項交

收失誤的最高特別手續費為

1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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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倘若未交收的數額為人民幣，該費用

將按交易通最終外匯數額或股份轉

出付款指示的相關的港元款項數額

的港元數額計算。 

 

費用將透過電子收付款指示自動付

款指示記除港元的方式收取。 

 

結算公司將不時修訂此費用。 

 

 

— 就未能按第 12A.5.4(iv) 節的規定，

轉移所須數量的股份以進行交易通

股份標記行動的特別手續費 

 

附註： 

 

費用將透過電子收付款指示自動付

款指示記除相關港元的方式收取。 

 

結算公司將不時修訂此費用。 

0.5% 乘以結算公司與失責交易通

結算參與者（根據第 12A.5.4(iv)的

規定）進行的外匯交易的港元款項

數額，惟每項失誤的最高特別手續

費為 100,000 港元。 

 

 

第二十二節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費用 

22.9 結賬 

除非另有說明，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應付的一切收費到期時均於投資者戶口持
有人的其結賬戶口（其款項記賬的一個分戶口）記除（以港元或以與相關外
幣同價值的港元計算）每月以直接記除指示進行結算（另見第 14.46 節）。 

 

外幣會按結算公司不時釐定的匯率兌換為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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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4a  [已刪除]   
 Appendix 3.4a 

Subscription of Open Offers Form 
(For China Connect Securities only) 

 
Nominees Section Date :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HKSCC”) 
Units 2505-6, 25/F, Infinitus Plaza 
19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Fax no.: 2815 2728 
 
Dear Sirs, 
 
Re:  Open Offer for new shares of  (Company Name) 
  (Stock Code : _________) at_____/ __________ (currency / subscription price) per 
share 
 
Please act on our behalf in respect of our holding as follows:- 
 
Open Offer 
 
Take up   new shares in respect of our entitlement under the Open Offer 
by reference to our holding as at _________________ (record date). We will credit good 
funds of _____ / __________ (currency / amount) into the bank account of HKSCC 
Nominees Limited in accordance with HKSCC’s instructions. 
 
 
We understand and acknowledge that: 

(1) this form should reach HKSCC no later than the close of the subscription period as specified by HKSCC; 
(2) if HKSCC does not receive this form by the stated deadline, HKSCC is entitled (but not bound) to take such 

actions with respect to our entitlement as it may consider fit;   
(3)    the new shares being taken up does not exceed  our entitlement under the open offer; and   
(4) our request and instructions will only be effected or accepted by HKSCC subject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CCASS 

and the CCASS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s are in force from time to time. 

 
 
 

  
Authorized Signature of CCASS Participant 

(with Company Chop) 
 

  Participant ID :   

 

Name (in block letter) :   

 

CCASS Stock A/C# :   

 

Contact Tel No :   

 

Contact Per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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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4.6  [已刪除] 

Appendix 4.6 

To: Clearing / Settlement Section,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Fax no. 2851 6921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  
BUY-IN REPORTING SLIP 

I. Participant's Particulars 
 

Participant ID : 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icipant 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Person  :  1. 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No : ____________________ 

 
II. Failed Delivery Position 
 

Delivering 
Participan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eiving 
Participan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ition Typ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ttlement Pos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ock Cod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ock 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ttlement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utstanding Share 
Quantity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Buy-in Trade(s) Executed 
 

Trade Time Share Quantity Price Counterparty Exchange 
Participant No. 

 

    

    

    

    

   Total :    shares 

Note: Please attach the relevant Sales / Purchases Journal. 
IV. Remarks by Participant 

 
Balance to be Completed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ason for buy-in to be unsuccessful / incomplete 
  Trading suspended 

 No sellers responded 
 Other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Buy-in Reporting Slip' has been submitted earlier regarding the same position. 
 Yes (This Reporting Slip will supersede the previous one.) 
 No 

 
Reported by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ed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Clerk Card No.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 For Office Use 

 

 
Reviewer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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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4.7  [已刪除] 

Appendix 4.7  

To: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Fax no. 2579 0111 / 2579 0033)  

Date:  

APPLICATION FORM FOR EXEMPTION OF BUY-IN 

I. Participant’s Particulars  

 Participant ID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icipan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Persons :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No.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Failed Delivery Position  

 Stock Cod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ock 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ttlement Pos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ttlement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utstanding Share Quantity :_________________ Share Quantity Applied for Exemption:____________  

III.  Basis of Application  
We wish to make application for exemption from Buy-in pursuant to the grounds stipulated in Section 10.8.3 of the CCASS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s follows:-  

 Sufficient Eligible Securities are deposited with the CCASS Depository but not credited to our Stock Clearing Account or that of the delivering Participant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i)  

 Defects in the instrument of transfer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ii)  

 Contingencies such as fire & flood, etc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iv)  

 Oversold trades due to clerical or calculation errors and the shortfall covered by purchase transactions on T+1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v)  

 Short positions result from exercise of call options and the shortfall covered by purchase transactions on T+1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vi)  

 Same day trades executed through different Exchange Participants or the delivering Participant has not been allocated with sufficient Eligible Securities which is due 

to be received from HKSCC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vii)  

 Sufficient Eligible Securities are due from a delivering Participant via SI on T+2 and such Eligible Securities are credited to the delivering Participant's Stock Account 

in CCASS in the last Batch-settlement-run on T+2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viii)  

 Sufficient Eligible Securities are available from a creation or redemption of Units on T+2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ix)  

 Sufficient Eligible Securities in our Stock Account or that of the delivering Participant on T+2 but failed delivery due to clerical error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x)  

 Sufficient Eligible Securities in our Stock Account or that of the delivering Participant on T+2 but failed delivery as a result of a systems limitation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x)  

 Long positions or holdings in the relevant Eligible Securities or Multi-counter Eligible Securities (as the case may be) in our Stock Account or in the Stock Account 

of the delivering Participant which if converted or transferred in CCASS, are sufficient to settle the relevant short positions on T+2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xi)  

 Due execution of Cross-Border Transfer Instructions by us as a Securities Market Maker but unable to cover the short position on T+2 due to clerical error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xii)  

 Transfer of Eligible Securities to cover the short position resulting from our market making activities as a Securities Market Maker cannot be effected as a result of a 

holi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 (xiii)  

 Relevant quantity of Eligible Securities had been lent by an approved lending agent as defined in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Disclosure of Interest – Securities 

Borrowing and Lending) Rules and a notice of recall has been duly executed as stated in Section 10.8.3(xiv)  

 

IV.  Remarks by Particip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Signature of CCASS Participant  

(with Company Chop)  

 Note:  (i) Supporting documents as stipulated in Section 10.8.4 of CCASS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re required on or before T+6 unless otherwise notified by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HKSCC").  

(ii) Any provision to HKSCC of false, misleading or inaccurat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s or a failure to deliver Sufficient Eligible Securities on T+3 in respect of an exemption 

from a Buy-in are acts of misconduct in respect of which HKSCC may take disciplinary action against the Participant.  

(iii) Application will be rejected if insufficient or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V.  For HKSCC Use 

Action Reviewer Remarks 

Checked   

  

Rej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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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4.7a  [已刪除] 

Appendix 4.7a 

 
To:   Cash Clearing 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Fax No. 2579 0111/2579 0033)  

Date: 

EARLY BUY-IN REQUEST FORM 

 

I. Participant’s Particulars  

 Participant ID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icipan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Persons :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No.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Position to be bought-in (Note 1)  

 Stock Cod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ock 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hare Quantity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rade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Statement  

We will not be able to deliver shares to settle the above position on T+2. We understand that pursuant to CCASS 

Rule,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HKSCC”) may execute Buy-in for the said position on 

T+3.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ove, we hereby irrevocably request and authorize HKSCC to perform early Buy-in on 

our behalf in respect of the said posi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in effec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Signature of CCASS Participant 

(With Company Chop) 

 

Note 1: Provisional Clearing Statement/Final Clearing showing details of the short position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 the Form. 

IV  For HKSCC Use 

Action Initial Remarks 

Checked By:   

Reviewed By:   

Buy-in-Executed  

(1st /2nd Session) 

  

 


